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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业故事会 

——中国矿业权制度变革史 

 

一、矿业权的由来 

矿业权这个概念从古罗马法时就出现了，在当时矿产资源被归为物矿业权的

范畴，并且罗马法规定，矿产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，但国家可以将有些矿产出租

给贵族和私人去开采。在古罗马时期的某些城市，很多自由人可以从国家或私人

所有的矿产中租下某些矿坑，这些小矿主要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产品，凡愿意

开采的开采者，个人可以取得开采出的矿产的一半，另一半要交给国家。西方矿

业权的概念完善和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那时随着西方国家大

多走向了工业化，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。 

从上世纪 50年代到上世纪 70年代中叶，矿业是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非常彻底

的领域：地勘成果由中央财政出资并无偿向国有企业提供；企业消耗的地质勘查

成果不计入矿产品成本，其货币价值沉淀在利润中上缴国家。 

矿产资源无偿使用，这种高度计划经济的制度设计，是在当时生产生活对矿

产品较低水平消耗的背景下运行的。到 1978 年，我国矿业总产值只有 242.6 亿

元。 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开启了重点搞经济建设，改革开放之火，先在那些矿

产资源集中但经济落后的地区燃烧起来。“靠山吃山”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

重要途径，由此引起的乱采滥矿业秩序问题，对原有矿产资源管理体制提出严峻

挑战。 

1986 年起，我国进行了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改革，致使中国矿业权市

场不断发育。截止 2021 年底，我国原油产量为 19897.6 万吨，天然气产量为

2052.6亿立方米。全国有效期内非油气探矿权共计 9426个，登记勘查面积 10.66

万平方千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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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探矿权、采矿权入法 

1986 年 3 月 19 日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5 次会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。该法第三条规定：“国家保护合法的探矿权和采矿权不受侵

犯，保障矿区和勘查作业区的生产秩序、工作秩序不受影响和破坏。”“采矿权

不得买卖、出租，不得用作抵押。” 

1986 年 4月 12 日，第六届全国人大第 4次会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
通则》，其第 81 条规定：“国家保护合法的采矿权。”因此，探矿权和采矿权

的概念早已为公众所熟知。 

1994 年 3月 26 日，国务院颁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》，

其中第六条规定：“探矿权，是指在依法取得的勘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，勘查

矿产资源的权利。取得勘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称为探矿权人。”“采矿权，

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，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

品的权利。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称为采矿权人。”从此，探矿权、采

矿权及探矿权人、采矿权人的概念有了权威解释。 

 

三、矿权转让、出让制度的建立 

1996 年 8 月 29 日，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1 次会议第一次修正《矿产

资源法》。这是我国从法律层面正式确立探矿权、采矿权有偿取得和依法转让制

度，也是对探矿权、采矿权实行资产化管理的开始。 

同时颁布的还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》，该法律是为了我国煤炭行业发

展规范化、法制化，完善我国煤炭法律法规体系，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，

规范煤炭生产、经营活动，促进和保障煤炭行业的发展，而制定的法律。于 1996

年 8 月 29 日通过，自 199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。现行版本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改。 

1998 年 2月 12 日，国务院同时颁布《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》（国

务院令第 240号）、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241 号）、《探

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242 号），在行政法规层面较为系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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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化了探矿权、采矿权的有偿取得和依法转让制度，明文规定探矿权、采矿权可

以通过招标投标方式有偿取得，结束了单一的通过行政审批授予探矿权、采矿权

的历史。 

2000 年 10 月 31 日，原国土资源部印发《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》

（国土资发〔2000〕309号）。该部门规章进一步健全了探矿权、采矿权有偿取

得和依法转让制度。 

2003 年 6月 11 日，原国土资源部印发的《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土资发〔2003〕197号）规定，除具有特殊情形外，矿业权

一律以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授予。从此，矿业权审批登记机关一般不再采取协议

出让方式授予矿业权，公开出让矿业权又新增了挂牌方式。 

2003 年 8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4次会议通过《行政许可法》，

认可了已探索、实施多年的矿业权出让制度，明确规定：实施有限自然资源开发

利用行政许可的，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招标、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作出决定。 

《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国土资发〔2000〕309号）第 17 条“以

批准申请方式出让经勘查形成矿产地的矿业权的，登记管理机关按照评估确认的

结果收缴矿业权价款”之规定，其实就是协议出让矿业权的具体做法； 

《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土资发〔2003〕197

号），规定了 “主管部门不得以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”出让矿业权的五种情形，

事实上，其中可以新设矿业权的，就是应当以协议方式出让的情形，但未明示。

其中可以新设矿业权的情形是：符合矿产资源规划或者矿区总体规划的矿山企业

的接续矿区、已设采矿权的矿区范围上下部需要统一开采的区域；为国家重点基

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建筑用矿产；法律法规另有规定以及主管部门规定因特殊情

形不适于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授予的。 

2006 年 1月 24 日，国土资源部发布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

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06〕12 号），首次使用矿业权“协议出让”概念，并列举

了允许协议出让的四种情形。 

2012 年 5月 15 日，国土资源部发布《关于严格控制和规范矿业权协议出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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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12〕80 号），规定了准许以协议方式出

让探矿权、采矿权的五种情形。 

2015 年 9 月 29 日，国土资源部发布《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办法(试

行)》，自 2016年 7 月 1日起施行，进一步加强矿业权人履行法定义务和合理开

发利用矿产资源的监管。 

 

四、近年的矿业权制度改革 

2017年 2月 27日中办、国办印发的《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》（厅字〔2017〕

12号），确定了新一轮矿业权制度改革方向。 

2017 年 3月 22 日，国土资源部、财政部、环境保护部、国家质量监督检验

检疫总局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名印发《关

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土资规〔2017〕4号），明确要求：“新

立采矿权出让过程中，应对照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和相关标准，在出让合同中明确

开发方式、资源利用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、土地复垦等相关要求及违

约责任，推动新建矿山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要求进行规划、设计、建设和运营管理。

对生产矿山，各地要结合实际，区别情况，作出全面部署和要求，积极推动矿山

升级改造，逐步达到绿色矿山建设要求。” 

2017年 4月 13日，国务院印发《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》（国发〔2017〕

29 号），将探矿权采矿权出让价款调整为矿业权出让收益，适用于所有国家出

让矿业权，体现国家所有者权益。 

2017 年 6 月 29 日，《财政部、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<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

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7〕35号）出台，从严、从紧明确了几项各

地做法不完全统一的政策。 

2018 年 3月 13 日，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《国

务院机构改革方案》，组建自然资源部，将原有国土资源部划归自然资源部，进

一步细分管理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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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自然资源部发布《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

项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（自然资规〔2019〕7 号），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。

其中最为重要的改革是：其一，积极推进“净矿”出让，认真审核、合理确定出

让范围，避让禁止限制勘查开采区，并在出让前做好与用地用海用林用草等审批

事项的衔接。其二，允许协议出让的情形收窄为：“稀土、放射性矿产勘查开采

项目或国务院批准的重点建设项目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协议方式向特定主体

出让矿业权。基于矿山安全生产和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等考虑，已设采矿权深部或

上部的同类矿产（《矿产资源分类细目》的类别，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类矿产除外），

需要利用原有生产系统进一步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，可以协议方式向同一主体出

让探矿权、采矿权。”其三，开放油气勘查开采市场，规定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

境内注册，净资产不低于 3亿元人民币的内外资公司，均有资格按规定取得油气

矿业权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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